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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知识产权基本信息概述

德国发明专利

·申请途径

·申请语言

德语

·权要要求

权利要求超出 10 项时，从第 11 项起每项额外加收费用。

·审查方式

实质审查，自申请日起 7 年内提出并支付审查费后进行。

·审查周期

6-7 年（根据个案情况不同，审查时效相差较大）。

·授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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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加速程序

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德国专利商标局之间开通了专利

审查高速路（PPH）项目；

提交 PPH 申请程序后，审理周期一般为 3-4 年（具体审查

时间根据个案情况差异而不同）。

·保护期限

申请日起 20 年（自申请日起第 3 年，专利申请不论是否

授权都应该每年缴纳维持费，以维持该专利申请持续有效）。

·授权主管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

·证书样式（申请人信息已隐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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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实用新型

·申请途径

·申请语言

德语

·权要要求

权利要求超出 10 项时，从第 11 项起每项额外加收费用。

·审查方式

形式审查

·审查周期

2-3 个月

·授权程序

·保护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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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日起 10 年（从申请日起第 4-6 年、第 7-8 年、第 9-10

年分三次缴纳维持费，以维持该实用新型申请持续有效）。

·授权主管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

·证书样式（申请人信息已隐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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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外观设计

·申请途径

·申请语言

德语

·申请要求

至少一张、最多十张反映外观设计的图片或照片（同一申

请人的一组申请中可以包含最多 100 件外观设计，且不需要

属于洛迦诺国际分类中的同一大类产品）。

·审查方式

形式审查

·审查周期

3 个月

·授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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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保护期限

申请日起 25 年（从申请日起第 6 年起，每五年缴纳维持

费，以维持该外观设计申请持续有效）。

·授权主管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

·证书样式（申请人信息已隐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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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商标

·申请途径

·申请语言

德语

·类别要求

类别超出 3 类时，从第 4 类起每类额外加收费用。

·审查方式

对绝对注册障碍进行审查，不对在先权利（相对注册障碍）

进行检索。

·审查周期

4-9 个月(包括公示期)

·加快程序

申请加快审查程序，通常 1 个月内获得注册。

·授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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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途径：该标识必须在商业中进行使用，且通过使用在

相关公众中获得所谓的“公众认同”；

注册途径：

·保护期限

不限期（从申请日第 11 年起，每十年需要缴纳续展费以

维持该注册商标持续有效）。

·授权主管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

·证书样式（申请人信息已隐藏）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国
家

海
外

知
识

产
权

纠
纷

应
对

指
导

中
心

山
东

分
中

心
威

海
工

作
站



- 10 -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国
家

海
外

知
识

产
权

纠
纷

应
对

指
导

中
心

山
东

分
中

心
威

海
工

作
站



- 11 -

德国知识产权救济程序概述

德国发明专利

※异议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授权公告九个月之内

·申请主体

除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·申请理由

①被专利法排除授权的发明主题，或缺乏新颖性、创造性、

实用性；

②公开不充分，以至技术人员无法实施；

③专利内容是从第三人处非法获得，属于窃取行为；

④主题超出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范围。

·申请结果

被全部或部分撤销后，发明专利及专利申请的效力被视为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佩
敏

（
山

东
）

知
识

产
权

有
限

公
司

国
家

海
外

知
识

产
权

纠
纷

应
对

指
导

中
心

山
东

分
中

心
威

海
工

作
站



- 12 -

自始即不存在。

*撤销理由只涉及发明专利的一部分时，则发明专利在进行

相应限缩后被维持有效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专利部合议庭

※无效（诉讼）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除异议期内及异议程序进行时以外的任何时间（含专利期

满后）。

·申请主体

除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·申请形式

诉讼

·申请理由

①被专利法排除授权的发明主题，或缺乏新颖性、创造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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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用性；

②公开不充分，以至技术人员无法实施；

③专利内容是从第三人处非法获得，属于窃取行为；

④主题超出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范围；

⑤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被扩大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联邦专利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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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实用新型

※撤销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任何时间

·申请主体

除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·申请理由

①被专利法排除授权的发明主题，或缺乏新颖性、创造性、

实用性；

②主题来源于更早的一件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申请且已

经受到保护；

③主题超出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的范围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实用新型部合议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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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外观设计

※无效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任何时间

·申请主体

①除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②相关利益被涉及的权利人

·申请理由

※除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均可提起无效

①产品的呈现形式不符合外观设计的定义；

②不具备新颖性，或不具备独特性；

③被排除的外观设计保护。

※仅相关利益被涉及的权利人才可提起无效

①构成对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不正当使用；

②落入一件有更早时间优先性的注册的外观设计的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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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；

③使用一个具有显著性、有更早时间优先性的标识，且该

标识的权利人有权禁止该使用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外观设计部合议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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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商标

※异议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注册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

·申请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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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商标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·申请理由

①与他人在先的注册商标或商标申请之间存在混淆；

②与他人在先的知名商标之间存在冲突；

③与他人在先的未注册商标（使用商标）之间存在混淆危

险；

④存在抢注情况；

⑤与他人在先的其他商业标识（如企业名称）之间因存在

混淆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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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失效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无限制

·申请主体

除商标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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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申请理由

①商标权人在连续五年内未实际使用已注册商标，且无不

使用的正当理由；

②因商标所有人的原因，注册商标已变为其注册商品或服

务的通用名称；

③因商标所有人的原因，注册商标已可能在商品或服务的

性质、质量、产地等方面误导公众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/德国地方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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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无效程序

·申请程序

·申请期限

※绝对理由

①对于注册已满 10 年的商标，不能依申请基于缺乏显著

性、违反商标功能性要求、通用名称为由宣告无效；

②对于专利局依职权以违反禁用标志等为由主动无效已

注册商标需自商标注册日起 2 年内提出；

③对于违反公序良俗等禁用标志的商标，对于依申请启动

无效宣告的时间没有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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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相对理由

①在先权利人开始知道在后商标的使用之日起；

②对于恶意申请的已注册商标提无效，无时间限制。

·申请主体

①除商标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②仅在先商标权人可以提起（相对注册障碍）

·申请理由

※除商标权人以外的任何人

①商标不具有可作为商标受到保护的资格；

②申请人不具有权利人资格；

③具有绝对注册障碍。

※仅在先商标权人可以提起（相对注册障碍）

已经登记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商业标识权利存在冲突；。

·审理单位

德国专利商标局（绝对/相对注册障碍）

德国地方法院（相对注册障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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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维权常见应对方法

·侵权分析

在对侵权人提起诉讼之前，需要对侵权行为进行比较分析，

即分析侵权产品是否落入到我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内。

在此阶段需要购买侵权品，建议购买 2 份，1 份作为侵权

分析，1 份作为证据留存（在诉讼阶段提交到法院）。

·专利权稳定性分析

针对国内外专利权评价报告中的对比专利文件及现现有

技术，进行德国专利权稳定性分析，提前对侵权方可能采取

的对抗行为做准备。

·律师问询函

向侵权方发送问询函确认其认为不侵权的理由及证据。

·准备及发送警告函

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侵权行为，可以向侵权方发送警告函。

·一/二审侵权诉讼

如侵权方对警告函无视或提起对抗行为，将进一步提起侵

权诉讼。

*在此过程中侵权方可能会对权利人发起专利权撤销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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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官方网站

德国专利局官网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our_office/index.html

发明专利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patents/index.html

实用新型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utility_models/index.ht

ml

外观设计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designs/index.html

商标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trade_mark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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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search/index.html

服务板块：

https://www.dpma.de/english/service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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